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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萬遺產留看護是真愛！ 
"遺囑經公證"就有效？搞懂法律很重要... 

欣西亞：8 旬老翁千萬遺產留看護是真愛！但"遺囑經公證"就有效？ 

實際情況：子女氣炸提告持續纏訟！公證遺囑 侵害特留分 恐爭訟... 

從這則真實案例可以窺見：一般人迷信“公證遺囑”彷彿具有神效... 

實則,財產傳承事宜 未依法律通盤規劃 恐善念難成 還恐治絲益棼... 

一般人常有錯誤迷思,誤以為：遺囑經公證,即當然合法有效,無爭議… 

其實,公證僅是“方式合法”而已,“內容合法”更為重要,才能避免爭議… 

蓋：遺囑“內容違法”必然引爆家族爭產,與“是否曾經公證”並無關聯… 

遺囑繼承法令複雜,建議：諮詢委請法律專家協助或代為處理較妥。 

 

據報導， 

《新聞挖挖哇》因鬼王司馬中原慘遇桃花劫，以老人追愛當主題... 

兩性作家欣西亞因此在節目中透露，一名 80 歲老翁罹癌住院，3 名兒女請一名越南籍看護照顧，老翁和看護日夜相處

下發展成為情侶，但他因為年紀關係，不敢告訴兒女實情，害怕被閒話說「老不修」。 

出院後他表示對看護很滿意，所以請對方就近住家裡照顧，往後看護費由自己支付，子女對這提議也欣然接受。 

欣西亞說，不久後老翁便離世，而他在離世前也立下了遺囑，將名下的房產、車位全都過戶給這名看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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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囑公開後，三名子女相當錯愕，認為看護詐欺父親的所有財產，雙方便展開訴訟，但看護也坦白地表示自己與老翁

就是男女關係，遺囑寫得很清楚「因子女長年不在身旁陪伴，我想留東西給女朋友」 

後來比對印鑑、簽字後，法官認定兩人是「真愛」，最後判決子女無權索回父親的財產... 

參考新聞：三立新聞 2020.10.24 報導 

8 旬癌翁「愛上看護」立完遺囑就病逝…子女見內容氣炸提告 

TVBS 新聞 2020.10.24 報導 

8 旬翁「財產全給看護」！遺囑留心酸 1 句話 子女怒提告 

 

不過，欣西亞這個故事，其實，應該是去年的新聞，同時，後半段的結果發展也不是如此... 

根據去年的新聞報導，林姓老翁因獲已取得台灣國籍的 50 餘歲黃姓越南女子照顧，因此先將畢生積蓄 630 萬元解除

定存，轉匯給黃姓女子，然後，2015 年 10 月 2 日，確實找了 2 位見證人到民間公證人事務所正式辦理遺囑公證 

將一間房屋(含車位)無償贈與給黃姓女子，2018 年 4 月老翁過世後，黃女持遺囑辦理房屋過戶，林翁 6 名子女發現財

產不見，怒告黃女偽造文書、業務侵占等罪，不過，檢察官經調查後，認為 2 人是真愛，對黃女為不起訴處分。 

但是，老翁的子女不服氣，不但已經向高檢署聲請再議，還因黃女具外國籍，擔心其將資產變賣或移轉海外，因此已

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，並聲請假扣押黃女名下財產，台北地院裁准後，黃女不服氣，向高院提起抗告，但已遭駁回。 

換言之，相關刑民事案件仍持續進行中。 

參考新聞： 

蘋果日報 2019.3.8 報導 

老翁千萬遺產不給子女給看護 法院認證是真愛 

蘋果日報 2019.6.9 報導 

翁遺贈看護千萬 6 子女一毛未得怒提告 

 

有關本件案例，簡要整理概況約略是： 

林姓老翁特立遺囑證明是真愛，看護黃女獲不起訴處分而脫身，遺囑特經公證僅可證明方式合法，但遺囑內容侵害繼

承人特留分；已經衍生爭訟且恐難全數有效，遺贈真愛一片好心，恐害無好下場。 

財產傳承事宜 未依法律通盤規劃 恐怕好心善念難成 還恐治絲益棼 

為避免本件衍生子女爭訟還恐害真愛 應採“生前贈與完成過戶"較好 

 

所以 

從這則真實案例可以窺見：一般人迷信“公證遺囑”彷彿具有神效... 

實則,財產傳承事宜 未依法律通盤規劃 恐善念難成 還恐治絲益棼... 

一般人常有錯誤迷思,誤以為：遺囑經公證,即當然合法有效,無爭議… 

其實,公證僅代表形式上“方式合法”而已 並不代表實質上“內容合法”… 

遺囑是法定要式行為，需同時符合“方式合法”與“內容合法”二部分， 

尤其，實質上需“內容合法” 才合法有效 也才能真正避免糾紛爭議… 

例如，以運輸大王張榮發的遺囑為例 雖經公證 也僅表示“方式合法”而已，但因其遺囑內容侵害其他法定繼承人的

特留分，則屬“內容違法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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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正因張榮發依此遺囑，將其遺產全數全部留給二房四子張國煒，依法已侵害其他法定繼承人(大房四人)特留分，實

質上“內容違法”，以致引爆一連串長榮集團爭產事件 迄今未休 未發揮遺囑止爭功能… 

1. 指定二房四子為接班人，導致大房聯合起來將四子踢出長榮集團… 

2. 大房老二老三聯合起來鬥老大與老臣，兄弟鬩牆只為爭經營權… 

 

換言之，遺囑經過公證,只代表遺囑“方式合法”而已，並不代表“內容合法”！ 

蓋：遺囑“內容違法”必然引爆家族爭產,與“是否曾經公證”並無關聯… 

自書遺囑,亦屬於遺囑法定方式之一種,因此,只需要符合三要件： 

A. 親書全文  

B. 記明年月日  

C. 親自簽名  

亦方式合法 故重點仍在內容 

因此，正確觀念應該是：遺囑經公證者，僅代表形式上“方式合法”而已，但，遺囑是法定要式行為，除形式上需“方

式合法”以外，尚需實質上“內容合法”，這份遺囑始能完全合法有效、毫無爭議… 

一般人常見的誤解便是：遺囑若經過公證者，即為完全合法有效… 

實則，公證人通常只管形式上“方式合法”，並不管實質上“內容合法”與否… 

理論上，公證人依法雖應向遺囑人說明“民法特留分及扣減權的規定” 

(請看：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71 條)，可是，實際上，公證人並不清楚遺囑人的親屬狀況，加上可能僅行禮如儀， 

甚至，可能照本宣科、流於形式，遺囑人往往可能“有聽沒有懂”。 

(否則，為何會出現張榮發這些遺囑經公證卻侵害特留分的案例？) 

(經查詢司法院裁判書系統 約有 500 件公證遺囑因特留分而爭訟者) 

總而言之，究其實際，台灣遺囑繼承法律規定及相關問題，相當複雜及繁瑣，因此，關此遺囑繼承事項， 

建議：應宜諮詢或委請法律專家協助或代為處理較為妥適。 

 

家族企業永續傳承 理應及早安排 預先規劃 

才能免生稅務問題；預先規劃傳承才能順利永續傳承 早安排、早規劃、早安心 

萬智環球家族傳承辦公室  將會 根據 您的個別需求  

客製化量身規劃  為 您 量身訂做  幫 您量身打造  讓 您 安頓家人 安排接班 安心傳承 

萬智環球家族辦公室  

律師/會計師/企管 專業團隊 將提供 您繼承與遺囑、家族企業閉鎖公司規劃等法律諮詢、稅務諮詢、遺囑代擬、 

遺囑見證、遺囑保管等配套服務 

家族辦公室             Allway 官網          廣華顧問 Line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